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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8740.htm 农业部关于贯彻实施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医发［2006］8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厅（局、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有关规定，我部制定并颁布了《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第67号，以下简称《办法》）。为做好

《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

认识实施《办法》的重要意义。实行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

理制度，是《畜牧法》为保障畜禽及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而确

定的一项基本制度。《办法》对畜禽繁育、饲养、屠宰、加

工、流通等环节涉及的有关标识和档案管理做了全面规定，

对于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建立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追溯

监管制度，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落实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追究制度，提高畜禽产品竞争力，适应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的需要，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

畜牧兽医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办法》的重要意义，认真学

习，深刻理解，强化组织协调，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办法》

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二、规范做好牲畜耳标订购供应工作。

保证牲畜耳标质量和供应是实施《办法》的重要基础。根据

《畜牧法》规定，提供畜禽标识不得收费，所需费用列入省

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各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办法》要求，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合

格的牲畜耳标定点生产企业，组织做好耳标订购和供应工作



，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招标确定的牲

畜耳标生产企业名单要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

在网站上统一公布，并报我部兽医局备案。我部将组织有关

单位定期开展牲畜耳标质量检测和监督检查。 三、认真做好

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是

实现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追溯管理，提高兽医监管水平的基本

手段。各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做好畜禽养殖档案

的培训工作，指导畜禽养殖场全面、准确地记录《办法》规

定的各种信息和内容，提高养殖生产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全

程监管“有据可查”，从源头保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办

法》还规定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建立畜禽养殖场

和畜禽养殖户的畜禽防疫档案，并相应增加了畜禽标识代码

（也称畜禽养殖代码）、畜禽标识顺序号和用药记录等内容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建立畜禽防疫档案，根据目

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做好与免疫档案工作的衔接，确

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到实处。 四、推进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信

息化管理进程。信息化是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的必然要

求和发展趋势。《办法》明确规定要建立国家畜禽标识信息

管理系统和省级畜禽标识信息管理系统。国家畜禽标识信息

中央数据库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建立和维护。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协调

建设好本省畜禽标识信息数据库，作为国家畜禽标识信息中

央数据库的子数据库，保证有专人负责相关信息的录入、上

传和更新工作。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指导做好省级

畜禽标识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维护工作。要通过建立国家和

省级畜禽标识信息管理系统，切实提高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



工作效能，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成为执法监督的重要

平台和技术支撑。今年已启动标识溯源试点项目的北京、上

海、四川、重庆等四省（市）要加快推进畜禽标识信息化管

理和溯源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